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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信息，促进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信息公开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6号）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指南。 
  一、政务信息公开范围、方式 
南澳县应急管理局政务信息公开的范围，主要是涉及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的事项以及法律和规定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采取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种方式公开。 
公开方式：对于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主要采取网上公开形式。网址为南澳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nanao.gov.cn/，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查询
南澳县应急管理局。
  本机关还采用以下公开方式： 
  （一）通过政务公开栏； 
  （二）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公开； 
  （三）通过其他有效方式公开。 
  二、主动公开信息 
  南澳县应急管理局根据法律的规定和本行政机关的职权，在政务信息形成以后，向社会公开以下几类政务信息：  
   （一）本部门基本信息，包括职能、内设机构、负责人姓名、办公地点、办事程序、联系方式等； 
   （二）应急管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范性文件； 
   （三）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专项规划及相关政策； 
   （四）应急管理、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的事项、负责承办的内设机构、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申请行政许可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及办理情况； 
   （五）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 
   （六）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情况； 
   （七）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情况，社会影响较大的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和救援情况，经过有关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依法批复的事故调查和处理情况；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 
    三、不予公开的信息范围 
    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的下列信息不予公开： 
   （一）涉及国家秘密以及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 
    （二）属于商业秘密或者公开后可能导致商业秘密被泄露的； 
    （三）属于个人隐私或者公开后可能导致对个人隐私权造成侵害的； 
    （四）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 
    （五）尚未形成，需要进行汇总、加工、重新制作（作区分处理的除外），或者需要向其他行政机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搜集的信息； 
    （六）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 
    （七）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 
  四、依申请公开信息 
  (一)申请受理机构 
  南澳县应急管理局政务信息公开申请的受理机构为：南澳县应急管理局人秘股； 
  办公地址：南澳县环城东路水务大楼3楼（邮政编码515900）； 
  受理时间：上午8：30—11：30；下午15：0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联系电话：0754—86809548； 
  传真号码：0754—86817395； 
  电子邮箱：naxajj@163.com。 
  （二）申请方式 
  申请公开信息需要填写《南澳县应急管理局政务信息公开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申请表可在南澳县应急管理局人秘股领取，也可在南澳县应急管理局门户网站下载。 
  1.网上申请 
  申请人在填写《申请表》（电子版）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南澳县应急管理局人秘股的电子邮箱。 
  2.书面申请 
  申请人通过信函方式提出申请，信封左下角注明“政务信息公开申请”字样；通过传真方式提出申请，请相应注明“政务信息公开申请”字样。 
  3.口头申请 
  一般不受理口头申请。如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县应急管理局人秘股工作人员将代为填写《申请表》，申请人签名或者签章予以确认。 
  （三）申请处理 
  1.审查 
  收到申请后，将依据《条例》对申请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进行审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件不完备的，将告知申请人进行修改、补充。 
  2.登记 
  对于《申请表》填写完整，并且申请人按相关规定提供了有效身份证件或证明文件的，经审查符合要求的申请，在收到申请的当天予以登记。以口头形式提出的申请，在收到之时立即登记。 
  3.答复 
  自登记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按照下列情况给予书面答复： 
  （1）属于公开范围的，将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或者告知申请人可以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2）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中含有不予公开的内容，但是能够作区分处理的，将向申请人提供可以公开的信息内容； 
  （3）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本单位公开范围的，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公开机关的，将告知申请人有关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4）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将告知申请人； 
  （5）属于不予公开的信息范围的，将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四）收费标准 
根据《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20号）规定，自2017年4月1日起，停征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收费。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中产生的相关费用，纳入本单位预算予以保障。但是，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范围的，本机关将依法收取信息处理费。  
   附：南澳县应急管理局政务信息公开申请表（样本） 
